
 

 

全年證券佣金優惠 

新舊客戶可享特惠佣金低至 0.1% 

 

特 惠 佣 金 優 惠  

優 惠 期 由 2 0 2 4 年 1 月 1 日 至 另 行 通 告 （ 「 優 惠 期 」 ） 。  

 

全 新 證 券 開 戶 特 別 優 惠 ： 透 過 創 興 銀 行 「 創 興 流 動 理 財 」 轉 介 開 立 創 興 證 券 賬 戶 可 享

H K $ 1 0 0 迎 新 現 金 獎 賞 。  

 

落 盤 熱 線 優 惠  
於 優 惠 期 內 透 過 創 興 證 券 落 盤 熱 線 ( 8 5 2 ) 3 7 6 8  9 1 1 1 專 人 下 單 ， 可 享 下 列 特 惠 佣 金 收
費 ：   

同 日 單 ⼀ 證 券 之 總 成 交 金 額 ＃  
（ 以 夾 單 後 計 算 ）   

證 券 交 易 的 佣 金 收 費  
（ 按 該 交 易 總 成 交 金 額 計 算 ）   

H K $ 1 0 萬 以 下  0 . 2 5 % （ 最 低 H K $ 8 0 / R M B 6 0 ）  

H K $ 1 0 萬 或 以 上  0 . 2 0 %  

H K $ 3 0 萬 或 以 上  0 . 1 8 %  

H K $ 5 0 萬 或 以 上   0 . 1 2 5 %  

 H K $ 1 0 0 萬 或 以 上   0 . 1 0 %  

 

電 子 交 易 優 惠  

  
創 興 網  

（ w w w . c h s e c . c o m . h k ）  
創 興 證 券 手 機 應 用 程 式  

交 易 佣 金  
⼀ 律 0 . 1 2 5 %  

最 低 H K $ 8 0 / R M B 6 0  最 低 H K $ 6 0 / R M B 6 0  

單 ⼀ 證 券 之 總 成 交 金 額 #  

達 H K $ 6 0 萬 或 以 上  
（ 以 夾 單 後 計 算 ）   

超 低 佣 金 優 惠 0 . 1 0 %  

註 : 港 幣 計 價 證 券 交 易 之 佣 金 收 費 ⼀ 律 以 港 幣 計 算 ， ⽽ 人 ⺠ 幣 計 價 證 券 交 易 之 佣 金 收

費 則 ⼀ 律 以 人 ⺠ 幣 計 算 。   



# 指 單 ⼀ 證 券 的 同 邊 買 盤 或 沽 盤 之 總 成 交 金 額 。   

 

2 0 2 4 年 證 券 佣 金 優 惠 之 條 款 及 細 則 ：  
1 .  全新證券賬戶指於優惠期內所開立的創興證券有限公司（「創興證券」）證券賬戶，⽽其全部持有人在開戶當

日前 3 個月內，均未曾開立或持有創興證券任何類別證券賬戶。如同時開立兩個或以上之全新證券賬戶（如
單名賬戶及聯名賬戶），客戶則只可以選擇其中⼀個證券賬戶享受有關優惠。 

2 .  H K $ 1 0 0 迎 新 現 金 獎 賞 將 會 於 成 功 開 立 賬 戶 後 兩 個 月 內 誌 入 其 創 興 銀 行 交 收 賬 戶
內 ， 惟於存入該等迎新現金獎賞時，合資格客戶仍須持有該證券賬戶及其相關創興銀行有限公司（「創興
銀行」）交收賬戶，否則客戶不會獲得任何相關迎新現金獎賞。 

3 .  同 ⼀ 證 券 經 相 同 下 單 渠 道 所 發 出 之 買 盤 / 賣 盤 將 會 自 動 合 併 計 算 該 等 買 盤 / 賣 盤
的 交 易 總 額 和 相 關 交 易 費 用 。 經 由 不 同 下 單 渠 道 所 發 出 之 買 盤 / 賣 盤 將 不 會 合 併
計 算 佣 金 及 其 他 交 易 費 用 。  

4 .  如 客 戶 透 過 「 創 興 證 券 手 機 應 用 程 式 」 或「 創 興 網 」 發 出 買 盤 / 賣 盤 後 再 致 電 創 興
證 券 落 盤 熱 線 ( 8 5 2 )  3 7 6 8  9 1 1 1 將 該 盤 作 出 任 何 更 改 ， 則 該 買 盤 / 賣 盤 透 過 落 盤 熱
線 更 改 後 之 部 份 將 會 視 為 經 由 落 盤 熱 線 發 出 之 全 新 指 示 ， 並 按 落 盤 熱 線 之 標 準 收
取 交 易 費 用 。  

5 .  如 客 戶 透 過 「 創 興 網 」 更 改 某 ⼀ 經 由 落 盤 熱 線 所 發 出 的 證 券 買 賣 指 示 ， 該 買 賣 盤
之 佣 金 收 費 將 根 據 落 盤 熱 線 的 標 準 收 費 計 算 。 因 此 ， 如 客 戶 擬 享 受 「 創 興 網 」 較
低 之 佣 金 收 費 優 惠 ， 則 須 先 取 消 該 擬 更 改 之 舊 盤 ， 並 透 過 「 創 興 網 」 發 出 新 的 買
賣 盤 指 示 。  

6 .  如 客 戶 透 過 「 創 興 證 券 手 機 應 用 程 式 」 更 改 某 ⼀ 經 由 落 盤 熱 線 或 「 創 興 網 」 所 發
出 的 證 券 買 賣 指 示 ， 該 買 賣 盤 之 佣 金 收 費 將 根 據 其 原 先 下 單 渠 道 的 標 準 收 費 計 算 。
因 此 ， 如 客 戶 擬 享 受 「 創 興 證 券 手 機 應 用 程 式 」 較 低 之 佣 金 收 費 優 惠 ， 則 須 先 取
消 該 擬 更 改 之 舊 盤 ， 並 透 過 「 創 興 證 券 手 機 應 用 程 式 」 發 出 新 的 買 賣 盤 指 示 。  

7 .  佣 金 以 外 之 其 他 各 項 收 費 詳 情 ， 請 參 閱 創 興 證 券 最 新 的 《 服 務 收 費 表 》 。  
8 .  優 惠 期 後 ， 所 有 收 費 將 按 創 興 證 券 當 時 適 用 之 《 服 務 收 費 表 》 計 算 。  
 
上 述 優 惠 不 能 與 創 興 證 券 其 他 推 廣 優 惠 同 時 使 用 。 創 興 證 券 對 以 上 條 款 有 最 終 解 釋
權 ， 並 保 留 修 訂 或 取 消 上 述 優 惠 和 細 則 及 條 款 ⽽ 不 作 另 行 通 知 之 權 利 。  
 
風 險 披 露 聲 明  
本宣傳品之內容僅供參考，並不構成任何投資方式之招攬、邀請及建議。投資涉及風險，證券價格可升可跌，
客戶投資除有機會獲利外，也同時有機會招致嚴重虧損，故客戶進行任何投資前，務必先詳細考慮及評估個人
情況、投資⽬標及承受風險能⼒。投資人⺠幣或其他非港元計價證券或其他投資產品，在需要將有關產品的單
位貨幣兌換成另⼀種貨幣時，將會受到匯率波動的影響⽽承受額外風險。客戶如有疑問，應先尋求獨立專業意
見。有關買賣證券涉及的風險及其他需要注意之事項，請參閱創興證券有限公司各項服務之《風險披露聲明》
及《客戶須知 — 證券及各項服務》。以上風險披露聲明不能盡錄及披露所有涉及的有關風險。 
 
本 宣 傳 品 由 創 興 證 券 有 限 公 司 發 出 ， 內 容 未 經 香 港 證 券 及 期 貨 事 務 監 察 委 員 會 審
閱 。  
 

 

 

 

 


